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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非他命是目前世界各國最常濫用的毒品之

一，近幾十年來，安非他命的濫用已經在世界上

的許多國家，例如：美國、澳洲、日本及台灣造

成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1]，根據聯合國毒品暨犯

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所發布的2016世界毒品年度報告顯示，

全世界的人口中，每20個成年人中就有1個使用

過至少一種毒品，亦即是15至64歲的人中有2.5億

人接觸過毒品。其中安非他命是世界上僅次於大

麻的第二常用毒品[2]。在台灣，安非他命的氾濫

情形同樣嚴重[3]，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2019年12月的「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

計資料」顯示，在18,047個濫用藥物尿液檢體案

件中，安非他命的陽性數佔最高（2,610件）[4]。

安非他命造成嚴重的公共衛生健康問題，是目前

世界各國政府及衛生單位在防治以及治療時的艱

難挑戰，值得政府、社會各界以及醫療相關單位

積極介入處理[5]。然而，目前沒有藥物可治療安

非他命成癮，也沒有像海洛因可運用美沙冬等作

為替代性療法（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MMT），來逐步減少個案對藥物的依賴[6]。所幸

國外經驗顯示，至少有數種團體心理治療模式或

介入措施可用於幫助安非他命成癮者戒癮。本文

期能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先衡量我國現行的戒

癮相關法規、再瞭解安非他命濫用者團體心理治

療的運作方式與效益，藉此提出建言，提供國內

醫療單位戒治此類患者之參考。

摘要 

安非他命是目前世界各國最常濫用的毒品之

一，近幾十年來，安非他命的濫用已經在世界上的

許多國家包含台灣，造成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長

期使用安非他命除了對個人造成生理、心理以及社

會層面的衝擊，對家庭及社會治安也造成嚴重的危

害。然而，目前並沒有藥物可用來幫助戒治病人。

證據顯示，團體心理治療模式可做為安非他命戒癮

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期能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

先介紹我國現行的安非他命緩起訴戒癮治療相關

法規、再瞭解目前國內外廣泛運用在安非他命濫

用者的團體心理治療方式，例如矩陣模式（Matrix 
Model）、跨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權變管理（Contingency Management, 
C M）、認知行為治療（C o g n i t i v e B e h a v i o r a l 
Therapy, CBT），以及動機式晤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簡述其治療運作方式及治療效
益檢測結果，藉此提供重要的資訊，作為醫療機構

及醫護人員安非他命戒癮的治療與照護參考。（澄

清醫護管理雜誌 2021；17（1）：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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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非他命與緩起訴戒癮治療

在台灣，安非他命的戒治涉及法律與醫療兩

個層面，被列為二級毒品，台灣的法律將藥物濫

用（例如：安非他命）視為一種犯罪行為，犯罪者

必須接受法律刑責。但在精神醫療觀點上，藥物成

癮是一種複雜的腦部障礙，包含多重的生理、心

理、社會因素，交織出複雜的現象與問題，需要接

受治療[1]。台灣於2002年1月18日修正刑事訴訟法

時，增訂緩起訴處分制度[7]，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中的第二十四條，明訂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並

在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中，

認定戒癮治療之方式包含：藥物治療、心理治療以

及社會復健治療[8]。「緩起訴處分第二級毒品戒癮

治療」是指將醫療模式導入檢察官偵辦施用第二級

毒品者之處遇，亦即由檢察官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

查作為，命施用第二級毒品之被告接受醫療專業上

的戒癮治療，而不影響其家庭及生活之人性化的司

法處遇措施[8]。依照相關規定，二級毒品戒癮治療

緩起訴處分計畫的實施對象是施用安非他命等第二

級毒品且年滿20歲（未滿20歲者，須經法定代理人

同意），願意自費並定期前往醫療機構接受戒癮治

療者[9]。目前台灣醫療機構所提供二級毒品緩起

訴團體心理治療在治療的週次與時間上大同小異，

多為每兩週1次，約10-12次，為期約5-6個月的團體

心理治療課程，但團體心理治療運作模式可能就不

盡相同。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由臨床心理師與

護理師分別擔任團體帶領者及協同帶領者，其治療

活動依據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的行為改變

階段（Stages of Change）合併精神動力模式進行，

共設計10次活動，治療目的在於透過團體活動，幫

助二級毒品成癮者對自我認識及使用非法物質的期

待、增加其戒癮動機以及學習面對生活危機與壓力

管理技巧。團體活動主題則依據治療目而設定，例

如第一次為「認識改變的階段」。至於目前國內各

家醫院所提供的緩起訴戒癮治療成效，仍有待進行

嚴謹的評估。

依據現行法規，在治療過程參與的團員可以被

允許有3次的缺席機會，但若個案出席率過差（缺

席超過3次）、另有犯罪行為、威脅或攻擊治療

者、決定要去坐牢、使用或販售安非他命，或者在

門診發現使用其他非法藥物等，則會被要求退出治

療課程，且須面對個人法律刑責[1]。另方面，台

灣的安非他命使用人口依據衛生福利部所提供的台

灣地區醫療院所歷年通報常見藥物濫用種類統計，

2011年的安非他命通報個案為4,595人次，占通報總

人次22.3％，至2019年已增加至13,038人次，占通報

總人次45.5％，有增加之趨勢[4]。此外，依據法務

部資料顯示，2008年的二級毒品施用者附命戒癮治

療僅26人，至2017年已增加至5,412人[10]，可以預

期未來進入安非他命的緩起訴團體心理治療的個案

勢必增多。然而，目前在安非他命緩起訴個案的戒

治，大幅度的仰賴各醫療機構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幫

忙，但政府相關單位並沒有提供具體的安非他命緩

起訴戒治團體的運作模式，於是各醫院安非他命的

緩起訴團體心理治療課程，多半依據負責執行的專

業人員（例如臨床心理師）個人專長與經驗自行規

劃，也極少針對個案參與醫療機構緩起訴課程的團

體心理治療後之成效探討。

安非他命團體心理治療運作模式

國外經驗顯示有數種團體治療模式可用於幫

助安非他命成癮者戒癮，其中比較著名者包含：

一、矩陣模式（Matr ix Model）；二、跨理論模

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三、權變管

理（Contingency Management, CM）；四、認知行

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及五、

動機式晤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等[11-

17]，簡述如下：

（一）矩陣模式

此模式是16週的系列套裝療程，包含36次認知

行為治療團體，12次家庭教育團體、4次社會支持

團體、4次個別諮商、每週檢測尿液毒癮反應，以

及鼓勵個案每週挑選一天晚上到治療中心聚會（12-

Step Program）。所有的治療活動都在一種非批判

性、非爭論性的氣氛下進行，以強化個案的行為改

變[17]。矩陣模式主要是以結構式的團體心理治療

方式進行，重點在早期的康復技巧團體、預防復發

團體、家庭及教育團體、社會支持團體，主要治療

者執行個別及團體治療並且負責整體計畫，其範例

及課程如表一[18]。早期的康復技巧團體主要在於

治療的第一個月執行，每週兩次，教導個案如何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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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用毒品或酒精。預防復發團體則持續16週，每

週兩次，是整個治療最重要的部分，重點在行為改

變，改變個案認知情緒傾向，並促使個案能每週有

一天晚上能到治療中心聚會。12週的家庭及教育團

體則利用多元教學方式、影片或團體討論，教導個

案及家屬有關藥物成癮對於身體、心理、人際關

係、家庭、社會負面影響等，12週之後則改以社會

支持團體接續[18]。

（二）跨理論模式

跨理論模式由Rhode Island大學的Prochaska等

人提出，利用行為改變分期來發展有效的介入措施

模式，以提升健康行為，是一個意向式的改變，並

將行為的改變分為五個階段，包含：思考前期、思

考期、準備期、行動期以及維持期[15]。思考前期

指個案並不想改變，多採取逃避及抗拒的心態，此

期被認為有阻力、沒動機、未準備好做改變。思考

期，表示個案有意圖想改變，但仍猶豫不決。準備

期指個案即將開始計畫行動，會主動參加相關介入

課程，行動期指過去六個月曾參加過治療活動，需

觀察行為改變到足以降低危險，維持期的重點在避

免復發，著眼點在幫助個案提昇更多信心，以持續

個案行為的改變[19]。此外，行為改變成效也涉及

到個案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被誘惑的程

度（Temptation）、以及個案在行為改變過程中權

衡各項利弊得失（Decision Balance）之策略[19]。現

實情境中，藥癮病人的行為改變極其複雜，但若個

案能有強烈的治療動機，或者戒癮的準備度，則個

案能夠與治療者建立信任關係，治療活動的出席率

較高，比較能順利的進入下一階段，而且行為改變

的動機也較高[15]。

（三）權變管理

權變管理又被稱為情境處置管理，其融合

了物質濫用戒治、認知行為治療、檢驗追蹤技

治療活動

表一 矩陣模式 

時間

早期康復技巧團體

（第 1-4 週）

預防復發團體

（第 1-16 週）

星期一

家庭及教育團體

（第 1-12 週）

社會支持團體

（第 13-16 週）

星期三

早期康復技巧團體

（第 1-4 週）

預防復發團體

（第 1-16 週）

星期五

術等[11 ]。特別是利用行為治療理論中的正增

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負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及懲罰（Punishment）等技巧，來

調整個案行為，其目標是減少及停止個案的藥物濫

用行為[20]。例如：在治療過程中，當個案出席活

動時藉由給予禮券或消費劵的方式（正增強），鼓

勵個案減少藥癮行為[21]。在衛生福利部「二級毒

品使用者臨床治療參考指引」中，有學者建議可仿

效美國經驗，在藥物濫用個案每次完成階段性治療

目標（如尿液藥物篩檢陰性、規律出席治療活動）

後，酌量發放禮券或消費券。以Higgins等人的研

究[22]為例，在個案接受相同治療的狀況下，高額

度消費劵組（每個階段目標達成發放5-20美元消費

劵；上限1,995美元），相較於低額度消費劵組（每

個階段目標達成發放1.25-5美元消費劵，上限498.75

美元），戒用Cocaine的週數較長，其效果並可持續

24週以上。學者認為，累積一定數量後，折抵部分

緩起訴金，對於鼓勵個案參與治療、維持戒斷狀態

應該會有相當助益[20]。然上述內容只是學者依據

美國經驗所提出之建議，至於是否適用於台灣現行

法規、精神科治療哲學與原則、台灣民情觀感以及

實質效益都需要再進一步討論以及檢驗。

（四）認知行為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是在60年代由Beck所提出，為

目前應用最廣泛的心理治療方法之一。有三個基本

主張，包含：認知活動會影響行為、認知可以被監

測和改變，以及透過認知的改變可以期望行為被改

變[23]。其理論就建立在個人的認知會影響本身的

情緒與行為，當個體受到刺激（例如：生活壓力事

件），個人對該刺激所產生的知覺和想法，就會影

響後續的情緒與行為[24]。此模式被認為能有助於

個案在高風險情境中，對於用藥更自制，可以減少

購買或使用藥物，同時認知行為治療也可幫助毒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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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學習更多技巧與策略，面對毒癮的因應技巧，維

持行為改變等[13,25]。

（五）動機式晤談

是一種協助藥物濫用個案達到行為改變的諮

商方式，主要用來瞭解個案的觀點，透過非對抗性

的方式來避免阻力，並且增加個案的自我效能，

以及知覺到他們行為與目前或者長遠目標之間的

不一致[14]。這種短期的治療性諮商，可發展成

1-5次的治療活動，包含：評估（Assessment）、

回饋（Feedback）、提供資訊（Information）、建

議（Advise）及提供自助媒材（Providing Self-help 

Materials）等[14]。在類似的治療模式，例如：動機

強化治療（Motivational Enhancement Therapy, MET）

則可用於藥癮者的動機強化，提供藥癮者在治療早

期就具備行為改變的準備度[15]。

安非他命戒癮團體心理治療的成效驗證

Rawson等[17]曾在美國8個提供安非他命的治療

機構進行一個實驗性研究，每個治療機構招收150

人，隨機將個案分成兩種治療方式：實驗組部分運

用矩陣模式（16週的系列套裝療程，包含36次認知

行為治療團體，12次家庭教育團體、4次社會支持團

體、4次個別諮商等），對照組運用原有的一般性

的治療方式（每週1-13小時，4-16週不等的個人、

家庭或團體諮商治療課程，課程內容依據個案需要

而彈性調整）。結果顯示，矩陣模式的治療讓個案

有更高的參與率、治療存留時間長、在尿液中檢驗

出安非他命的結果比較少、戒癮的時間也維持得比

較長[17]。Matsumoto等[16]曾運用認知行為治療團

體方式，幫助監獄中的安非他命毒癮罪犯戒癮，該

團體治療是每週一次，每次90分鐘，共進行12次。

研究結果顯示，認知行為治療團體有助於監獄中的

安非他命毒癮罪犯，讓他們更加瞭解自己毒癮的相

關問題，同時對於毒癮問題的處理，也更具有自我

效能。在台灣，Wang等[1]檢視252個參與安非他命

緩起訴課程的個案，瞭解其完成團體治療的預測因

子。團體的運作模式主要是參考跨理論模式中的行

為改變階段，用以增加安非他命成癮個案的行為改

變。結果發現，只有141位個案（56％）完成團體治

療（參與12次中出席9次以上）。運用多因子邏輯回

歸統計，顯示婚姻狀態、毒品吸食途徑（吸入）、

自我袒露程度、沒有毒癮刑責、尿液檢測陰性、最

能夠有效預測個案是否能夠完成團體治療。

在各種治療方法的成效比較中，Bake r等在

澳洲針對214位規則使用安非他命的個案，進行

一個隨機分組的研究（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實驗組除了使用澳洲國家藥酒癮中心所出

版的自助手冊外，另外參與4次以簡短的認知行為

治療為主的治療性活動，包含：動機式晤談以及認

知行為治療。對照組只有自助手冊，測量時間有前

側、後側以及六個月後的追蹤。結果發現，參與兩

次以上的治療介入措施，有助於減少對於安非他命

的使用，其效果在六個月後亦同[12]。

另有研究者比較權變管理和認知行為治療

的療效，在研究中將171位被診斷為Cocaine或安

非他命的毒癮個案隨機分配到三組：1.權變管理

組（C M）、2.認知行為治療組（C B T），以及

3.CM+CBT組，所有的治療活動持續16週共48次團

體，每週三次，每次90分鐘。結果證實，CM組對

於減少毒品使用的成效，明顯高於CBT組，CM特

別可增加毒癮者對團體的參與度、團體留任、有

效幫助他們節制使用毒品，但CBT的長期效益則較

高，而CM+CBT組則沒有顯著不同[21]。另有學者

針對安非他命患者的認知行為治療或行為治療模式

的成效進行系統性的文獻回顧，結果發現研究者所

採用的介入措施以CM及CBT為主。研究同時也發

現，患者接受CBT治療，即便治療只有2-4次，仍具

有減少安非他命使用，以及其他正向的改變，CM

則被發現具有減少安非他命的使用，但其長期效益

仍需要被檢驗[26]。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得知安非他命對於成癮者個

人身體、心理健康、社會危害影響甚大，亟需政

府、社會各界以及醫療相關單位積極介入處理。在

治療方面，目前沒有直接治療安非他命成癮的藥

物，因此在治療上是以心理社會治療為主軸，再輔

以藥物治療。非藥物性的團體心理治療，例如：矩

陣模式、跨理論模式、權變管理、認知行為治療及

動機式晤談等方式，是現今常見被認為戒治安非他

命毒癮的有效處置。這些不同理論背景的團體心理

治療對安非他命的戒癮效益，包含：可增加治療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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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率、治療存留時間長、在尿液中檢驗出安非他命

的結果也比較少、戒癮的時間也維持較長，能夠瞭

解自己毒癮的問題，同時提升處理毒癮相關的自我

效能，有助於減少對於安非他命的使用等。這些研

究多半在國外進行，其研究的個案之個人戒癮準備

度、自願性、治療頻率與時間長短和台灣本土緩起

訴個案以及醫療機構所提供的治療方式可能有國情

上的差異。因此，考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及時間

的可行性，是否能直接運用到台灣非自願接受安非

他命的緩起訴治療個案尚待商榷。鑑於此，我們的

建議是：台灣應自行發展出適合國情的安非他命非

自願性個案短期戒癮團體心理治療模式，提供醫療

機構及醫護人員安非他命戒癮的治療與照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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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amphetamines are among the most frequently abused drugs in various 

countries globall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abuse of amphetamines has caused serious 
public health issues in many countries worldwide, including Taiwan. Long-term use of 
amphetamines not only ha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mpacts on individuals, 
but also results in severe harm to families and the social order. However, presently, 
there are no drugs available for treatment of amphetamine addiction. Evidence suggests 
that group psychotherapy models can be used as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for treatment 
of amphetamine addiction. In this paper,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we hope to first 
introduce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amphetamine-related deferred prosecution 
and addiction treatment in Taiwan, and then understand the group psychotherapy methods 
widely used for amphetamine abuse in Taiwa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uch as the 
matrix model,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 contingency management (CM),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and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 We will briefly describe 
their treatment operation modes and treatment benefi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o 
as to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s a reference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providing treatment and care for amphetamine addiction. (Cheng Ching 
Medical Journal 2021; 12(1): 49-55)


